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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海超人—浙江提督李長庚與嘉慶東南海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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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
慶
十
三
年
︵
一
八○

八
︶
五
月
，
浙

江
寧
波
興
建
昭
忠
祠
，
浙
江
巡
撫
阮
元
︵
一 

七
六
四

∼

一
八
四
九
︶
前
往
祭
拜
時
，
寫
下

了
這
些
詩
句
。
阮
元
祭
拜
的
對
象
，
是
在
廣

東
黑
水
深
洋
被
狙
擊
身
亡
的
浙
江
提
督
李

長
庚
︵
一
七
五○

∼

一
八○

七
︶
。
李
長
庚

既
是
阮
元
的
部
屬
和
好
友
，
也
是
嘉
慶
朝

勦
捕
海
盜
作
戰
中
，
被
海
盜
狙
殺
殉
職
的

最
高
武
將
。
在
這
場
長
達
十
餘
年
的
海
上

征
討
中
，
李
長
庚
擔
負
著
最
重
要
的
軍
事

責
任
。

乾
隆
晚
期
，
由
於
越
南
政
爭
，
阮
光

平
︵
？

∼

一
七
九
二
︶
父
子
收
買
海
盜
，
鞏

固
勢
力
，
並
授
與
官
爵
，
致
使
中
國
東
南
沿

海
成
為
海
盜
猖
獗
之
區
。
除
了
安
南
的
艇

匪
外
，
中
國
沿
海
的
海
盜
和
當
地
的
土
盜

結
合
，
騷
擾
地
方
治
安
，
搶
掠
人
口
財
物
，

甚
至
突
擊
沿
海
的
海
防
部
隊
取
得
槍
砲
和

火
藥
，
對
沿
海
社
會
造
成
極
大
的
衝
擊
。

李
長
庚
自
乾
隆
末
年
即
於
浙
江
擔

任
海
防
將
領
，
官
至
浙
江
提
督
，
並
總

統
閩
浙
水
師
，
是
實
際
掌
握
大
清
水
師
絕

靖
海
超
人

浙
江
提
督
李
長
庚
與
嘉
慶
東
南
海
防

周
維
強

粵
海
閩
天
接
燧
烽
，
大
星
如
斗
墜
殘
冬
。

一
生
精
氣
乘
箕
尾
，
百
戰
功
名
稱
鼎
鐘
。

死
後
人
知
真
盡
節
，
生
前
帝
許
得
崇
封
。

至
尊
震
悼
廷
臣
哭
，
早
有
孤
忠
動
九
重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—

阮
元

浙江福建沿海海防圖　寧波　局部　縱38，橫1,060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浙江樂清灣內的小島大青島　作者攝
李長庚早年曾任浙江太平營參將和樂清協副將，此一防區沿海散佈著許多小島，大青島即為其中之一。

大
多
數
戰
力
的
海
防
指
揮
官
。
徐
世
昌

︵
一
八
五
五

∼

一
九
三
九
︶
曾
稱
許
他
是

﹁
水
師
第
一
名
將
﹂
，
他
奔
襲
於
浙
江
沿

海
、
穿
梭
於
臺
灣
海
峽
兩
岸
，
甚
至
追
勦

海
盜
到
廣
東
沿
海
，
其
個
人
生
涯
即
為
嘉

慶
朝
抗
擊
海
盜
的
縮
影
。

署
理
海
壇
鎮
總
兵

李
長
庚
，
字
超
人
，
自
號
西
巖
。
福

建
泉
州
府
同
安
縣
人
。
父
李
希
岸
，
臺
灣

府
彰
化
縣
學
生
。
乾
隆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五

○

︶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生
，
精
習
騎
射
。
舉

乾
隆
三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七○

︶
恩
科
武
鄉

試
。
三
十
六
年
︵
一
七
七
一
︶
成
進
士
，

三
甲
第
二
名
。
乾
隆
四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七 

六
︶
，
以
二
十
六
歲
之
年
出
任
浙
江
衢
州
都

司
。
五
十
年
︵
一
七
八
五
︶
五
月
，
由
太
平

營
參
將
升
任
樂
清
協
副
將
。
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八
七
︶
，
林

爽
文
︵
一
七
五
六

∼

一
七
八
八
︶
在
臺
灣

起
事
，
因
清
軍
大
規
模
渡
海
出
兵
，
福
建

武
員
不
足
，
提
督
陳
大
用
舉
薦
，
李
長
庚

被
調
任
委
署
海
壇
鎮
總
兵
。
上
任
沒
有
多

久
，
發
生
晉
江
縣
船
戶
蔡
振
玉
在
西
洛
洋

面
被
海
盜
連
船
洗
劫
案
，
閩
浙
總
督
李
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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堯
︵
？

∼

一
七
八
八
︶
為
此
參
劾
了
眾
多

水
師
將
領
，
他
奏
稱
：

　

 

李
長
庚
人
本
平
庸
，
性
復
玩
愒
︙
詎
李

長
庚
自
署
事
以
來
，
於
捕
盜
要
務
任
意

懈
弛
。
︙
奏
請
將
署
海
壇
鎮
事
浙
江
樂

清
協
副
將
李
長
庚
革
職
，
以
為
玩
視
海

洋
者
戒
。
︵
註
一
︶

高
宗
詔
令
勒
限
一
年
協
緝
。
對
於
李
長
庚

被
參
奏
革
職
一
事
，
王
芑
孫
︵
一
七
三
五 

∼

一
七
九
七
︶
曾
指
出
被
劫
案
件
係
發
生

於
鄰
近
防
區
，
而
非
在
海
壇
鎮
境
內
。

李
長
庚
受
此
打
擊
，
遂
毀
家
募

勇
，
積
極
出
洋
捕
盜
，
共
破
獲
五
起
盜

案
，
擒
獲
犯
人
八
十
九
名
。
五
十
四
年

︵
一
七
八
九
︶
十
一
月
，
閩
浙
總
督
覺

羅
伍
拉
納
︵
？

∼

一
七
九
五
︶
等
奏
稱
：

﹁
︵
李
長
庚
︶
戴
罪
以
來
，
頗
知
畏
懼
感

奮
，
雇
坐
船
隻
，
多
帶
隨
丁
，
遍
歷
洋

面
，
購
線
查
拿
。
﹂
且
海
盜
多
已
逮
捕
歸

案
，
認
為
他
尚
屬
奮
勉
，
功
罪
相
抵
，
且

年
力
強
壯
，
又
係
福
建
同
安
人
，
熟
悉
海

洋
捕
盜
，
故
於
奏
請
將
其
留
任
。
︵
註
二
︶

免
除
了
懲
處
。
五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九

○

︶
，
署
理
銅
山
參
將
。

出
任
定
海
鎮
總
兵

嘉
慶
二
年
︵
一
七
九
七
︶
，
閩
浙

總
督
魁
倫
︵
一
七
五
二

∼

一
八○

○

︶

因
李
長
庚
﹁
熟
悉
水
師
，
緝
捕
勤
能
，

屢
據
報
獲
多
犯
，
︙
洵
為
水
師
出
色
之

員
﹂
，
奏
請
陞
署
澎
湖
協
水
師
副
將
，
四

月
十
三
日
獲
准
。
由
於
李
長
庚
位
列
堪

勝
總
兵
之
職
，
被
已
為
太
上
皇
的
高
宗

︵
一
七
一
一

∼

一
七
九
九
︶
召
見
慰
勉
。

嘉
慶
三
年
︵
一
七
九
八
︶
二
月
初
六
日
，

更
補
授
定
海
鎮
總
兵
，
於
四
月
就
鎮
。
任

內
先
後
生
擒
盜
首
林
蘇
及
其
眾
五
十
餘

人
，
又
平
普
陀
外
洋
盜
、
潭
頭
外
洋
盜
和

土
盜
鳳
尾
幫
等
。
但
最
重
要
的
功
績
是
掃

平
了
安
南
艇
匪
。

嘉
慶
四
年
︵
一
七
九
九
︶
八
月
初
三

日
，
仁
宗
命
李
長
庚
將
﹁
久
在
洋
面
，
熟

悉
水
性
，
慣
能
駕
駛
船
隻
﹂
的
福
建
鄉
勇

二
百
餘
人
，
操
駕
二
十
艘
新
兵
船
，
繼
續

抓
捕
海
盜
。
嘉
慶
五
年
︵
一
八○

○

︶
正

月
初
七
日
，
艇
匪
自
福
建
三
沙
一
帶
外
洋

向
南
逃
逸
。
閩
浙
總
督
玉
德
︵
？

∼

一
八

○

八
︶
命
李
長
庚
帶
領
兵
船
回
防
，
探
查

蔡
牽
的
動
向
。
仁
宗
多
次
讚
許
，
稱
﹁
此

人
甚
好
﹂
，
又
稱
：
﹁
李
長
庚
實
為
水
師

中
傑
出
之
員
，
總
宜
用
於
要
處
，
莫
令
彼

往
返
奔
波
，
徒
勞
無
益
也
！
﹂
稍
後
浙
江

巡
撫
阮
元
奏
報
，
艇
匪
在
台
州
大
陳
山
盤

踞
，
又
竄
入
溫
州
三
盤
嶴
，
艇
匪
船
隻
達

二
百
餘
艘
，
人
數
約
有
萬
人
。
李
長
庚
率

兵
船
進
攻
，
打
沉
艇
船
一
隻
，
並
殲
滅
大

量
艇
匪
。
仁
宗
要
求
阮
元
：
﹁
李
長
庚
素

日
奮
勇
，
為
賊
匪
所
畏
懼
。
此
次
督
兵
追

捕
甚
為
出
力
，
洋
面
風
濤
險
阻
，
亦
不
得

不
稍
為
持
重
，
不
可
冒
險
輕
進
，
致
有
疏

虞
。
﹂
顯
示
惜
才
愛
才
的
態
度
。

嘉
慶
五
年
初
，
阮
元
為
了
打
擊
艇

匪
，
曾
奏
請
添
設
大
船
大
砲
。
三
月
初

四
日
，
阮
元
於
寧
波
鎮
海
設
廠
製
造
同
安

船
，
令
李
長
庚
就
近
照
料
，
並
商
訂
配
裝

清　閩浙總督李侍堯奏　〈為特參玩縱不職之署鎮李長庚請旨革職以為玩視海洋者戒〉　局部　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　
乾隆53年5月16日　4扣　故宮079996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從下大陳島向南眺望　作者攝
大陳山即指台州列島，分為北方的上大陳，和南方的下大陳。

清　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奏　〈李長庚奮勉獲盜請留閩省効力片〉　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　乾隆54年11月24日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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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砲
等
武
裝
。
仁
宗
御
筆
批
下
：
﹁
所
辦

俱
妥
。
令
李
長
庚
監
造
，
甚
是
！
﹂
重
視

李
長
庚
造
船
的
才
能
。
稍
後
仁
宗
得
知
李

長
庚
拏
獲
海
盜
許
老
等
三
十
八
名
海
盜
，

即
令
李
長
庚
賞
戴
花
翎
。

六
月
，
安
南
艇
匪
和
鳳
尾
幫
盜
匪
，

共
六
七
千
人
，
進
逼
台
州
松
門
，
二
十
二

日
李
長
庚
率
船
抵
達
海
門
，
二
十
三
日
，

颱
風
吹
襲
，
海
盜
船
隻
多
在
颱
風
襲
擊
下

翻
覆
，
清
軍
消
滅
了
殘
存
的
海
盜
，
俘
獲

安
南
四
總
兵
之
印
信
及
偽
侯
爵
倫
貴
利
。

從
此
艇
匪
不
再
騷
擾
浙
江
沿
海
。

就
任
浙
江
提
督

由
於
李
長
庚
積
極
捕
盜
，
仁
宗
亦

對
李
長
庚
聖
眷
頗
多
。
嘉
慶
六
年
十
月

二
十
五
日
，
仁
宗
諭
示
﹁
勉
力
緝
匪
安
良
，

勿
稍
因
循
﹂
。
︵
註
三
︶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因

旗
頭
盡
山
洋
打
擊
洋
盜
，
得
到
軍
功
加
一

級
的
賞
賜
，
上
奏
謝
恩
，
仁
宗
敦
促
﹁
一

切
勉
力
，
實
心
報
効
﹂
。
嘉
慶
六
年
︵
一
八

○

一
︶
，
因
福
建
水
師
提
督
李
南
馨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一
︶
病
故
，
仁
宗
命
李
長
庚
補
授

福
建
水
師
提
督
。
李
長
庚
對
此
一
任
命
甚

為
重
視
，
寫
下
﹁
丁
寧
好
把
烽
煙
靜
，
麟
閣

功
勳
努
力
求
﹂
的
詩
句
，
表
達
想
要
立
功
於

海
疆
的
恢
弘
志
向
。
但
升
任
福
建
水
師
提

督
一
事
，
卻
受
到
長
官
玉
德
的
阻
難
。
玉

德
奏
稱
福
建
水
師
提
督
所
轄
大
半
均
係
同

安
、
晉
江
等
地
之
人
，
其
中
不
免
有
李
長

庚
親
族
熟
識
之
人
，
認
為
李
長
庚
應
迴
避

本
籍
。
又
稱
李
長
庚
﹁
心
氣
粗
浮
，
緝
匪
尚

稱
得
力
，
而
於
提
調
官
兵
，
統
轄
全
省
水
師

之
任
，
恐
尚
未
能
負
荷
﹂
。

仁
宗
對
於
玉
德
的
奏
報
不
以
為
然
，

諭
示
玉
德
：

　

 

玉
德
兩
次
考
語
均
稱
其
勇
幹
有
為
，
調

度
有
方
，
為
水
師
出
色
之
員
，
李
長
庚
經

該
督
節
次
保
奏
，
自
必
堪
勝
水
師
提
督

之
任
。
︙
而
本
日
玉
德
摺
又
稱
其
心
氣

粗
浮
，
未
能
勝
任
，
與
該
督
兩
次
密
陳
考

語
顯
係
自
相
矛
盾
，
︙
豈
有
甫
經
擢
用
，

因
玉
德
一
言
即
將
李
長
庚
撤
回
之
理
。

玉
德
著
傳
旨
申
飭
。
︵
註
四
︶

仁
宗
指
出
玉
德
前
後
不
一
的
謬
誤
，
並
加

以
申
飭
，
但
為
迴
避
本
籍
問
題
，
還
是
將
李

長
庚
改
調
任
浙
江
提
督
。
仁
宗
訓
勉
李
長

庚
：
﹁
小
心
為
本
，
訓
兵
為
要
，
勉
之
。
﹂
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李
長
庚
抵
達
寧

波
就
任
浙
江
提
督
，
積
極
出
洋
捕
盜
，
嘉

慶
七
年
︵
一
八○

二
︶
二
月
十
一
日
在
浙

江
潭
頭
洋
面
擊
沉
盜
船
一
隻
，
追
擊
至
江

浙
交
界
處
之
盡
山
、
花
腦
等
洋
。
隨
後
洋

盜
又
南
竄
，
續
追
擊
至
福
建
，
三
月
初
五

日
至
東
滬
洋
，
與
福
建
水
師
合
作
攻
沉
盜

船
一
隻
。
五
月
初
五
日
，
李
長
庚
奏
報
自

洋
面
回
署
，
仁
宗
諭
示
：
﹁
訓
練
兵
伍
，

緝
捕
洋
匪
，
奮
勉
辦
理
，
不
可
稍
忽
。
﹂

阮
元
和
李
長
庚
曾
建
造
大
型
霆
船
，
裝
備

大
砲
，
用
於
征
勦
海
盜
，
使
蔡
牽
甚
為
畏

懼
。
蔡
牽
因
而
賄
賂
閩
商
建
造
大
船
，
用

於
橫
渡
臺
灣
海
峽
，
聲
勢
日
漸
壯
大
。

總
統
浙
閩
水
師

嘉

慶

九

年
︵
一

八○

四
︶
六

月

二
十
七
日
，
仁
宗
得
知
蔡
牽
至
鹿
仔

港
搶
奪
木
柵
，
溫
州
鎮
總
兵
胡
振
聲

︵
一
七
六
四

∼

一
八○

四
︶
被
海
盜
火
攻

殉
難
，
仁
宗
令
將
所
有
捕
盜
舟
師
派
提
督

李
長
庚
總
統
。
李
長
庚
得
令
後
，
作
︿
奉

命
統
領
兩
省
舟
師
，
嚴
拏
蔡
牽
，
不
必
勒

限
．
恭
賦
一
律
誌
感
﹀
自
況
：
﹁
祇
恐
悴
躬

難
報
國
，
敢
勞
宵
旰
顧
南
天
。
﹂
對
於
承
擔

統
率
兩
省
水
師
大
任
，
感
到
十
分
惶
恐
。

嘉
慶
十
年
︵
一
八○

五
︶
四
月
十
七

清　閩浙總督玉德奏　〈為閩浙兩省舟師追捕艇匪已竄回粵洋南鎮跟蹤赴粵緣由摺〉　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　嘉慶5年2月19日　8扣　故宮090876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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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，
蔡
牽
逃
往
滬
尾
港
搶
劫
商
船
，
仁
宗
命

李
長
庚
前
往
指
揮
勦
捕
，
並
將
其
調
補
為

福
建
水
師
提
督
，
統
轄
各
鎮
將
領
。
玉
德
亦

配
給
五
十
艘
兵
船
，
派
遣
張
見
陞
︵
？

∼

一
八
一
三
︶
、
李
景
曾
︵
一
七
四
八

∼

一
八
三
八
︶
湊
集
兵
船
三
十
艘
在
北
洋
一

帶
巡
防
，
防
範
蔡
牽
脫
逃
。
稍
後
，
因
浙
江

提
督
孫
廷
璧
不
諳
水
師
，
李
長
庚
又
回
任

浙
江
提
督
，
並
率
領
兵
船
於
閏
六
月
十
六

日
解
救
被
海
盜
圍
劫
的
商
船
，
清
軍
以
火

攻
海
盜
船
，
共
燒
毀
盜
船
一
艘
，
擊
沉
盜
船

二
艘
，
生
擒
盜
匪
彭
求
等
二
十
八
名
。
李

長
庚
指
出
遭
遇
盜
船
有
八
、
九
十
艘
，
並
有

三
十
餘
號
船
身
高
大
，
公
然
排
列
放
砲
，
分

為
兩
股
抵
禦
兵
船
。

九
月
初
四
日
，
李
長
庚
統
兵
追
擊
躲

藏
於
浙
江
省
大
陳
山
的
蔡
牽
，
追
獲
盜
船

二
艘
，
並
擒
獲
多
名
海
盜
。
九
月
十
四
日
，

至
盡
山
外
洋
，
準
備
攻
擊
蔡
牽
船
隊
時
，
九

月
十
六
日
午
刻
，
颶
風
吹
至
，
李
長
庚
與
護

理
總
兵
李
景
曾
所
屬
三
十
七
艘
戰
船
進
入

南
嶴
，
但
其
他
船
隻
來
不
及
進
入
，
淹
死
士

兵
二
十
名
。
而
在
附
近
海
面
的
蔡
牽
，
也

一
樣
受
到
颱
風
的
影
響
，
海
盜
艦
隊
只
剩

下
二
十
餘
艘
，
由
普
陀
外
洋
往
南
逃
逸
，
企

圖
與
南
方
的
海
盜
船
隊
會
合
。

北
汕
之
失　

革
去
翎
頂

嘉
慶
十
年
，
蔡
牽
侵
擾
臺
灣
，
李
長

庚
率
船
隊
七
十
餘
艘
，
於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
日
抵
達
北
汕
。
十
一
年
︵
一
八○

六
︶
正

月
十
一
日
，
蔡
牽
盤
踞
鹿
耳
門
，
並
聯
合

鳳
山
、
嘉
義
等
匪
徒
，
殺
害
了
鳳
山
縣
令

吳
兆
麟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六
︶
。
仁
宗
命
賽

沖
阿
︵
？

∼

一
八
二
八
︶
為
欽
差
大
臣
，

從
福
建
崇
武
領
兵
督
勦
。
蔡
牽
攻
擊
府

城
，
並
於
鹽
水
港
、
笨
港
等
地
滋
擾
，
但

皆
被
當
地
官
兵
擊
退
。
正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
仁
宗
下
令
李
長
庚
設
法
將
蔡
牽
船
隊
的
後

路
堵
截
，
使
其
無
法
離
開
臺
灣
。

李
長
庚
奏
報
南
、
北
汕
及
安
平
大

港
門
三
處
最
為
緊
要
，
以
己
守
北
汕
，

金
門
鎮
總
兵
許
松
年
︵
一
七
六
七

∼

一
八
二
七
︶
守
洲
仔
尾
，
並
分
派
將
領
守

南
汕
。
二
月
初
一
日
晚
，
李
長
庚
發
動
攻

勢
，
由
許
松
年
順
利
攻
上
洲
仔
尾
，
擊
潰

匪
軍
，
焚
燬
海
盜
營
寨
。
李
長
庚
又
以
火

攻
船
自
南
汕
火
攻
海
盜
船
。
次
日
又
大
破

已
登
陸
的
海
盜
部
隊
。
蔡
牽
困
守
北
汕
。

李
長
庚
本
以
為
戰
勝
海
盜
，
以
詩
紀
功
，

作
︿
洲
仔
尾
大
捷
紀
事
﹀
：

　

黑
海
狂
濤
老
病
身
，
強
支
瘦
骨
竭
精
神
。

　

雄
舟
困
賊
招
門
內
，
戰
士
橫
戈
洲
尾
津
。

　

烈
焰
沖
霄
風
勢
急
，
盜
蹤
著
火
哭
聲
頻
。

　

尸
填
巨
港
妖
氛
靖
，
血
染
征
衣
銳
氣
伸
。

　

小
醜
聞
聲
驚
破
膽
，
將
軍
威
望
振
東
鄰
。

　

師
行
從
此
應
無
敵
，
國
法
難
容
作
亂
人
。

但
二
月
初
七
日
，
因
東
風
吹
襲
，
大
潮

漲
起
，
沉
於
鹿
耳
門
阻
塞
航
路
的
沉
船

漂
走
，
蔡
牽
遂
率
三
十
餘
艘
船
於
初
七

日
衝
出
鹿
耳
門
口
，
向
南
逃
逸
，
李
長
庚

追
擊
，
俘
獲
十
餘
艘
海
盜
船
，
但
蔡
牽
順

利
逃
走
。
仁
宗
甚
為
憤
怒
，
稱
：
﹁
朕
早

經
籌
慮
及
此
，
是
以
疊
次
降
旨
，
諭
令
李

長
庚
設
法
逼
令
上
岸
，
殲
擒
務
獲
，
今
竟

任
其
逃
竄
，
果
不
出
朕
所
料
。
﹂
他
催

促
李
長
庚
、
許
松
年
和
王
得
祿
︵
？

∼

一
八
四
二
︶
等
人
繼
續
追
擊
。
三
月
初
八

日
，
仁
宗
將
李
長
庚
革
去
翎
頂
，
免
其
革

任
，
仍
令
帶
罪
立
功
。

被
革
去
翎
頂
後
，
李
長
庚
寫
下
﹁
莫

道
舟
師
堪
破
賊
，
數
帆
只
在
水
中
流
﹂
的

無
奈
詩
句
，
指
出
水
師
已
經
以
寡
擊
眾
，

不
但
肩
負
海
上
攻
防
，
又
因
陸
路
部
隊
未

達
，
只
能
由
水
師
自
陸
路
發
起
進
攻
，
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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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此
而
坐
失
事
機
。
水
師
諸
將
也
對
此
感

到
不
平
，
李
長
庚
又
寫
下
﹁
招
喉
水
漲
渠

魁
遁
，
那
個
官
兵
肯
向
前
﹂
、
﹁
渠
魁
未
滅

恩
多
負
，
壯
志
銷
磨
事
可
知
﹂
等
詩
句
，

發
出
不
平
之
鳴
。
有
幸
賽
沖
阿
總
結
蔡
牽

攻
臺
之
役
，
指
出
蔡
牽
原
有
船
隻
一
百
餘

艘
，
被
李
長
庚
燒
毀
大
小
七
十
餘
艘
，
並

無
玩
縱
情
事
。

自
北
汕
之
失
後
，
仁
宗
一
直
積
極

追
查
無
法
順
利
抓
捕
蔡
牽
的
原
因
。
一
方

面
繼
續
給
予
李
長
庚
追
捕
壓
力
，
另
一
方

面
則
清
查
責
任
歸
屬
。
仁
宗
認
為
李
長
庚

追
勦
蔡
牽
不
力
，
開
始
吹
毛
求
疵
，
三
月

二
十
二
日
諭
稱
：

　

 

該
提
督
又
以
風
浪
狂
大
，
未
經
窮
追
，

復
任
駛
進
鹿
港
，
竄
至
崇
武
，
與
朱
濆

合
幫
，
共
有
盜
船
七
十
餘
隻
，
賊
勢
較

張
，
此
皆
由
李
長
庚
督
剿
不
力
所
致
，

更
復
何
詞
？
若
再
有
遲
誤
，
必
當
併

計
，
重
治
其
罪
，
不
能
再
邀
寬
貸
矣
。

︵
註
五
︶

仁
宗
並
定
下
賞
格
，
能
擒
獲
蔡
牽
者
賞
銀

二
千
兩
，
擒
獲
朱
濆
者
一
千
兩
。

仁
宗
尤
其
對
於
李
長
庚
在
崇
武
換
船

修
理
不
以
為
然
，
他
批
評
﹁
伊
係
負
咎
之

人
，
不
思
努
力
贖
罪
，
任
賊
肆
竄
若
此
﹂
，

催
促
率
領
南
澳
和
海
壇
兩
鎮
兵
船
百
餘

艘
，
一
同
追
捕
蔡
牽
。
李
長
庚
因
此
會
師

於
三
沙
洋
面
，
並
攻
擊
潛
伏
於
福
建
福
鼎

縣
嵛
山
古
鎮
洋
面
的
海
盜
船
隊
，
傷
斃
海

盜
甚
多
，
海
盜
逃
往
東
外
洋
，
但
因
遭
遇

颱
風
，
水
師
先
行
避
入
海
港
，
未
能
乘
勝

追
擊
。

蔡
牽
再
次
犯
臺

嘉
慶
十
一
年
五
月
初
八
日
，
福
建

巡
撫
溫
承
惠
︵
一
七
五
五

∼

一
八
三
二
︶

根
據
泉
州
府
米
行
戶
林
文
時
接
到
臺
灣
米

行
來
信
，
稱
淡
水
商
夥
到
鹿
港
報
知
，
竹

塹
、
中
港
、
後
籠
等
處
於
十
五
日
有
賊
船

八
十
餘
隻
竄
入
各
港
。
隨
後
李
長
庚
率
兵

船
六
十
餘
艘
，
賽
沖
阿
並
收
合
四
十
九
艘

兵
船
，
準
備
合
力
追
剿
蔡
牽
。

五
月
十
七
日
，
蔡
牽
率
海
盜
船
數

十
艘
，
再
次
潛
入
鹿
耳
門
牽
劫
商
船
。
仁

宗
命
李
長
庚
儘
速
前
往
追
捕
蔡
牽
。
但
李

長
庚
在
四
壩
、
竿
塘
等
處
搜
尋
海
盜
，
因

突
然
颳
起
颱
風
，
連
日
無
法
啟
航
前
往
臺

灣
。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李
長
庚
抵
達
金

門
後
，
又
因
值
東
北
頂
風
，
戰
船
無
法
出

航
。
仁
宗
對
李
長
庚
未
立
刻
渡
臺
不
滿
，

諭
示
：

　

 

豈
有
匪
船
可
以
竄
往
之
處
，
官
兵
大
幫

轉
不
能
乘
風
緊
追
之
理
？
︙
總
以
阻
風

為
詞
，
實
屬
遲
緩
。
︙
乃
該
提
督
並
未

即
日
放
洋
，
尚
以
守
候
風
色
為
詞
︙
李

長
庚
著
傳
旨
申
飭
。
︵
註
六
︶
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仁
宗
再
次
批
評
李
長
庚

﹁
遷
延
觀
望
，
實
屬
大
負
委
任
﹂
，
特
手
書

旨
諭
嚴
切
訓
飭
。
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王
得
祿
率
兵
船
衝

入
鹿
耳
門
，
俘
獲
盜
船
三
隻
，
殲
斃
賊
匪

甚
多
，
當
海
盜
竄
出
至
鹿
耳
門
時
，
因
風

狂
浪
大
，
又
沉
沒
十
餘
隻
，
淹
斃
海
盜
無

數
，
俘
獲
海
盜
二
百
餘
名
，
李
長
庚
則
在

大
岞
等
洋
面
擒
獲
賊
匪
一
百
七
十
餘
名
。

雖
然
官
軍
獲
勝
，
且
兵
船
無
一
損
失
；
但

仁
宗
只
關
心
擒
獲
蔡
牽
，
認
為
李
長
庚
未

能
即
時
封
鎖
鹿
耳
門
，
不
盡
完
美
。

七
月
初
九
日
，
因
賽
沖
阿
奏
報
張
見

陞
戰
功
，
仁
宗
又
下
令
逼
迫
李
長
庚
：

　

 

此
時
餘
孽
無
多
，
張
見
陞
等
皆
可
責
令

剿
捕
，
亦
無
庸
李
長
庚
辦
理
，
伊
自
揣

當
得
何
罪
？
此
係
李
長
庚
生
死
關
頭
，

伊
不
思
立
功
自
效
，
獨
不
自
為
身
家
性

有
草
率
和
偷
工
減
料
的
嫌
疑
，
仁
宗
諭
示

溫
承
惠
據
實
查
明
玉
德
在
閩
情
形
。
溫
承

惠
奏
陳
﹁
提
鎮
大
員
中
，
除
李
長
庚
外
，

無
一
可
靠
﹂
。
五
月
十
九
日
，
仁
宗
諭
示
，

玉
德
在
總
督
多
年
，
於
閩
省
海
洋
捕
務
並

不
實
力
督
辦
，
一
任
火
藥
水
米
等
項
偷
漏

接
濟
洋
匪
，
致
使
蔡
牽
肆
意
劫
掠
滋
擾
，

因
循
貽
誤
之
咎
實
無
可
辭
。
將
玉
德
革

職
，
並
令
阿
林
保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九
︶
前

往
接
任
。
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仁
宗
接
到
李
長
庚

奏
報
，
指
出
不
能
擒
獲
蔡
牽
的
主
因
，
是

﹁
兵
船
不
能
得
力
，
接
濟
未
能
禁
絕
﹂
。

李
長
庚
先
前
曾
因
兵
船
低
小
，
主
動
與
三

鎮
總
兵
籌
商
願
捐
廉
造
船
十
五
隻
，
海
壇

和
金
門
也
願
捐
造
大
船
十
五
隻
，
但
玉
德

以
窒
礙
難
行
拒
絕
。
而
李
長
庚
又
奏
，
蔡

牽
在
鹿
耳
門
時
篷
索
破
爛
，
火
藥
缺
乏
，

但
一
回
內
地
在
水
澳
和
大
金
兩
地
裝
篷

燂
洗
，
現
在
盜
船
皆
係
新
篷
，
火
藥
亦
充

足
，
可
見
沿
岸
接
濟
海
盜
源
源
不
絕
。

得
知
了
造
船
不
力
和
接
濟
不
斷
的
實

際
狀
況
，
仁
宗
即
下
令
將
玉
德
拏
問
，
押
解

赴
京
，
交
刑
部
審
訊
，
水
澳
和
大
金
地
方
文

武
官
員
一
併
解
任
，
交
溫
承
惠
嚴
行
懲
辦
。

命
計
耶
？
︵
註
七
︶

從
革
職
拿
問
到
威
脅
身
家
性
命
，
仁
宗
為

了
追
勦
蔡
牽
，
已
經
失
去
了
理
智
。

八
月
初
一
日
，
仁
宗
因
四
十
天
沒
有

接
到
李
長
庚
奏
報
，
命
令
清
安
泰
、
黃
飛

鵬
︵
？

∼

一
八
一
一
︶
、
何
定
江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八
︶
等
人
密
奏
李
長
庚
情
形
。
隨

後
，
仁
宗
陸
續
接
獲
李
長
庚
奏
報
，
六
月

初
七
日
在
張
坑
洋
面
擊
沉
盜
船
一
隻
，
拿

獲
一
隻
，
並
救
出
商
船
難
民
，
七
月
初

一
日
在
返
程
復
遇
盜
船
，
又
拿
獲
盜
船
二

隻
，
殲
擒
盜
匪
一
百
餘
名
。
七
月
二
十
一

日
，
在
台
州
大
陳
洋
面
，
追
上
盜
船
，
擊

沉
一
隻
，
又
到
調
班
外
洋
，
追
及
大
盜

船
一
隻
，
生
擒
盜
匪
五
十
一
名
，
擊
死
淹

斃
一
百
餘
名
，
起
獲
大
小
銅
砲
和
槍
刀
器

械
。
不
過
仁
宗
只
對
擒
捕
蔡
牽
有
感
，
對

此
並
不
滿
意
，
諭
示
：
﹁
著
該
督
嚴
催
李
長

庚
等
務
即
確
偵
賊
踪
，
上
緊
躡
捕
，
毋
得

再
有
遲
延
，
至
干
重
咎
。
﹂

興
造
兵
船

北
汕
之
失
後
，
仁
宗
得
到
消
息
，
指

出
福
建
所
改
造
同
安
船
低
小
，
無
法
攻
擊

高
大
賊
船
。
且
船
隻
的
桅
篷
甚
為
矮
小
，

臺邑望樓圖　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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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，
准
許
添
造
大
同
安
船
六
十
艘
，
添
造

一
二
千
斤
紅
衣
砲
和
劈
山
砲
，
再
配
火
攻

船
十
艘
，
照
大
同
安
梭
船
成
造
。
七
月
初

三
日
，
為
使
水
師
儘
早
取
得
大
船
，
仁
宗
調

整
新
造
同
安
船
的
數
量
，
減
為
四
十
艘
。
改

由
福
建
巡
撫
查
明
寬
大
合
用
船
隻
，
或
向

商
民
雇
用
，
或
用
價
購
買
歸
公
，
先
得
若

干
號
交
與
李
長
庚
應
用
。

八
月
三
十
日
，
仁
宗
指
示
在
同
安
船

造
成
前
，
先
以
商
船
替
代
。
阿
林
保
建
議

由
廈
門
和
蚶
江
兩
處
挑
選
高
大
堅
固
橫
洋

船
四
十
隻
，
調
撥
水
兵
三
千
名
，
而
各
船

所
需
大
小
砲
位
，
則
由
原
擬
配
發
大
同
安

船
的
火
砲
先
行
暫
撥
配
用
。
仁
宗
認
為
，

蔡
牽
的
船
隻
並
非
自
己
打
造
，
而
是
搶
自

商
船
，
若
有
高
大
船
隻
，
應
不
惜
多
出
價

向
商
民
購
買
。
又
於
九
月
初
一
日
，
命

清
安
泰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九
︶
即
行
趕
緊
僱

覓
，
至
少
與
蔡
牽
坐
船
相
等
之
船
，
解
交

李
長
庚
。

同
時
為
使
李
長
庚
盡
快
獲
得
新
的
戰

船
和
火
砲
，
阿
林
保
在
三
沙
口
等
待
，
將

其
李
長
庚
座
艦
換
為
許
松
年
在
水
澳
所
俘

獲
樑
頭
達
二
丈
五
尺
的
大
號
賊
船
，
並
將

已
雇
用
四
十
艘
大
商
船
事
告
知
李
長
庚
，

李
長
庚
聞
訊
甚
喜
，
稱
：
﹁
得
有
此
船
，
又

添
兵
力
，
必
能
殲
厥
渠
魁
。
﹂

清
安
泰
力
保

當
清
廷
積
極
解
決
兵
船
問
題
時
，
李

長
庚
的
磨
難
還
未
結
束
。
八
月
十
一
日
，

正
當
李
長
庚
四
處
追
勦
蔡
牽
之
時
，
又
遭

到
新
任
閩
浙
總
督
阿
林
保
參
劾
因
循
懈

玩
，
但
仁
宗
判
斷
阿
林
保
所
奏
多
為
揣
度

之
詞
。
仁
宗
稱
：
﹁
此
時
雖
未
奏
擒
渠
，
然

尚
無
應
得
之
罪
，
豈
能
以
該
督
懸
揣
之
詞

遽
繩
以
法
？
﹂
又
說
：
﹁
若
稍
存
私
見
，
動

掣
其
肘
，
以
致
日
久
罔
功
，
固
當
嚴
治
李

長
庚
之
罪
，
該
督
豈
能
置
身
事
外
？
﹂
傳

旨
申
飭
阿
林
保
。

八
月
十
二
日
，
浙
江
巡
撫
清
安
泰
的

奏
摺
也
到
了
。
稱
李
長
庚
已
趕
上
賊
船
，

並
無
推
諉
恇
怯
情
事
。
清
安
泰
並
親
自
至

鎮
海
之
海
口
巡
察
，
與
李
長
庚
相
見
，
當

面
囑
其
趕
緊
剿
賊
，
李
長
庚
感
激
天
恩
，

急
思
殲
除
海
盜
，
議
論
頗
為
痛
切
，
匆
匆

一
晤
，
即
刻
解
纜
開
行
。
仁
宗
認
為
李
長

庚
尚
知
奮
勉
圖
効
，
未
至
耽
延
。

李
長
庚
雖
避
開
了
阿
林
保
的
陷
害
，

但
仁
宗
對
他
的
疑
慮
並
未
消
除
，
八
月

二
十
六
日
，
仁
宗
閱
李
長
庚
五
百
里
加
急

奏
報
，
因
內
容
無
打
仗
情
形
，
又
斥
責
李

長
庚
：
﹁
若
再
泄
泄
如
故
，
不
知
勇
往
，
朕

必
追
論
前
罪
，
執
法
重
懲
，
該
提
督
自
思

當
得
何
罪
耶
？
彼
時
身
家
不
保
，
後
悔
無

及
矣
。
﹂
命
將
諭
旨
抄
錄
二
份
，
以
四
百
里

加
急
分
送
溫
承
惠
和
清
安
泰
，
轉
發
李
長

庚
閱
看
。

漁
山
洋
之
戰

李
長
庚
在
既
無
仁
宗
的
信
任
，
又
無

可
資
攻
戰
大
兵
船
的
情
況
下
，
繼
續
追
擊

蔡
牽
。
八
月
十
五
日
酉
刻
，
李
長
庚
追
擊
蔡

牽
至
長
塗
洋
面
；
十
六
日
卯
刻
，
在
漁
山

洋
面
，
李
長
庚
追
上
蔡
牽
，
並
以
火
攻
燒

毀
海
盜
船
一
艘
，
擊
沉
盜
船
一
艘
，
殲
斃
海

盜
一
二
百
名
。
然
而
，
蔡
牽
因
坐
船
高
大
，

以
大
砲
還
擊
官
軍
；
加
以
蔡
牽
戰
船
高
過

官
船
五
六
尺
，
使
李
長
庚
的
士
兵
無
法
登

船
逮
捕
。
雙
方
交
戰
激
烈
，
蔡
牽
以
拋
擲

燃
燒
物
，
長
槍
和
磁
碗
對
抗
官
軍
。
李
長

庚
身
受
六
傷
，
但
仍
無
法
擒
捕
蔡
牽
，
風

向
改
變
後
，
蔡
牽
逃
逸
無
蹤
。
李
長
庚
作
戰

負
傷
，
仁
宗
加
恩
賞
還
頂
戴
。

漁
山
洋
之
戰
使
仁
宗
了
解
到
，
李
長

庚
在
洋
捕
盜
並
未
因
循
懈
玩
。
而
閩
浙
總

督
阿
林
保
到
任
未
及
旬
月
，
地
方
公
事
一

切
未
辦
，
海
洋
情
形
素
未
熟
悉
，
卻
輒
行

連
次
參
奏
從
未
謀
面
的
李
長
庚
，
專
以
去

李
長
庚
為
事
，
殊
屬
冒
昧
。
仁
宗
為
此
嚴

行
申
飭
阿
林
保
。
此
外
。
命
清
安
泰
秉
公

詳
查
後
得
知
，
海
船
在
航
行
二
三
旬
就
必

須
靠
岸
加
以
燂
洗
，
否
則
船
底
苔
草
蟲
貝

粘
結
，
船
速
大
受
影
響
，
因
此
李
長
庚
並

非
無
故
進
港
停
留
。
李
長
庚
讀
了
仁
宗
九

月
初
六
日
諭
旨
後
，
得
知
終
得
清
白
，
因

﹁
感
激
涕
零
，
令
人
思
死
圖
報
﹂
，
寫
下
以

下
詩
句
：

　

天
語
煌
煌
感
且
驚
，
水
師
有
過
李
長
庚
。

　

烽
煙
未
靖
勞
宵
旰
，
臣
職
難
伸
負
聖
明
。

　

海
外
妖
麼
齊
渙
散
，
軍
前
眾
將
盡
歡
騰
。

　

不
才
自
媿
非
良
將
，
辜
報
君
恩
懼
此
生
。

顯
示
出
他
重
獲
仁
宗
信
任
的
喜
悅
。

抓
獲
接
濟　

新
船
下
水

嘉
慶
十
一
年
十
月
初
七
日
，
仁
宗
接

到
阿
林
保
奏
報
，
蔡
牽
船
隊
竄
至
大
金
、

水
澳
及
浮
鷹
外
洋
，
準
備
尋
求
接
濟
，
李

長
庚
作
戰
兩
個
時
辰
，
蔡
牽
船
隊
四
散
，

往
南
竄
逃
。
清
軍
在
竿
塘
山
內
芹
角
地
方

發
現
了
接
濟
海
盜
的
基
地
，
透
過
軍
犯
周

應
元
和
縣
民
林
焰
擔
任
線
民
，
由
都
司
丁

壽
祿
等
率
領
官
兵
潛
往
，
焚
燬
儲
存
物
資

的
海
盜
簝
廠
，
並
追
擊
匪
徒
，
生
擒
陳
隴

等
十
九
名
。
李
長
庚
得
到
雇
用
的
大
號
商

船
四
十
艘
，
出
洋
捕
盜
。
仁
宗
下
令
鑄

造
六
十
門
用
於
近
攻
所
使
用
的
洗
笨
砲
，

四
十
門
撥
李
長
庚
，
二
十
門
撥
許
松
年
。
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蔡
牽
南
竄
竿
塘

一
帶
，
李
長
庚
率
大
船
擊
沉
盜
船
一
艘
及

蔡
牽
姪
子
蔡
添
來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六
︶
的

座
船
，
蔡
添
來
胸
部
中
彈
而
死
，
落
海
者

數
百
名
，
擒
獲
六
十
七
名
，
斬
獲
首
級
五

顆
。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蔡
牽
往
南
竄
逃
，

李
長
庚
在
三
盤
洋
面
率
同
總
兵
杜
魁
光
、

李
景
曾
、
許
松
年
等
進
攻
，
擊
沉
盜
船
一

艘
，
淹
斃
七
八
十
名
海
盜
，
李
長
庚
船
頭

桅
被
海
盜
砲
火
擊
斷
，
但
仍
向
前
追
擊
，

拿
獲
海
盜
船
一
艘
，
擊
沉
一
艘
，
生
擒
盜

首
李
來
及
盜
犯
等
七
十
名
，
淹
死
股
頭
周

添
秀
及
夥
犯
七
八
十
名
。
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，
仁
宗
自
溫
承
惠
奏

報
得
知
新
造
大
同
安
梭
船
二
十
號
完
工
，

造
船
之
官
兵
稱
：
﹁
向
來
兵
船
不
能
如
此

高
大
堅
固
，
即
商
船
中
如
此
揀
造
者
亦
復

罕
見
，
將
來
出
洋
緝
捕
，
足
供
衝
風
破
浪

之
用
。
﹂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，
李
長
庚
又
換

駕
新
造
二
十
艘
大
船
出
洋
，
蔡
牽
船
隊
折

向
東
南
逃
竄
。
仁
宗
諭
示
再
挑
米
艇
、
同

安
梭
船
二
十
隻
，
並
另
雇
商
船
三
十
五

隻
，
交
王
得
祿
、
許
松
年
統
帶
，
協
助
李

長
庚
協
力
攻
捕
海
盜
。

嘉
慶
十
二
年
︵
一
八○

七
︶
正
月

二
十
一
日
，
李
長
庚
推
斷
蔡
牽
因
無
人
接

濟
，
又
對
廣
東
洋
面
不
熟
悉
，
故
可
能
潛

回
福
建
，
由
三
澎
洋
面
向
東
南
行
駛
。
兵

船
於
正
月
十
九
日
午
刻
趕
到
，
攻
沉
盜
船

一
艘
，
生
擒
海
盜
十
一
名
。
李
長
庚
座
船

已
離
蔡
牽
座
船
不
遠
。
但
因
風
浪
大
作
，

蓋
過
船
頭
，
使
李
長
庚
座
船
的
主
篷
折

斷
，
船
身
亦
滲
漏
，
只
好
前
往
廣
東
潮
陽

縣
屬
之
海
門
修
整
。
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仁
宗
接
到
清
安

泰
和
福
建
巡
撫
張
師
誠
︵
一
七
六
二

∼

一
八
三○

︶
的
奏
報
，
蔡
牽
逃
至
廣
東
陸

豐
海
豐
之
甲
子
遮
浪
洋
面
，
李
長
庚
與
錢

夢
虎
︵
？

∼

一
八
二
四
︶
會
合
圍
剿
。
張

見
陞
則
與
杜
魁
光
︵
？

∼

一
八○

七
︶

至
南
澳
銅
山
一
帶
截
擊
。
五
月
十
日
，
仁

宗
得
到
阿
林
保
奏
報
，
蔡
牽
又
竄
回
福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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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註
釋

1.  

李
侍
堯
，
︿
為
晉
江
縣
船
戶
蔡
振
玉
在
浙
江
裝
載

番
薯
回
閩
在
西
洛
洋
面
被
盜
連
船
劫
駕
題
參
疏

防
武
職
等
七
人
﹀
，
︽
內
閣
大
庫
檔
︾
，
編
號
：

033204

，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四
月
初
十
日
。

2.  

覺
羅
伍
拉
納
等
，
︿
奏
請
副
將
李
長
庚
仍
留

閩
省
﹀
，
︽
軍
機
處
檔
摺
件
︾
，
文
獻
編
號
：

0
4

2
4

7
3

，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。

又
其
原
件
應
為
︿
奏
李
長
庚
奮
勉
獲
盜
請
留
閩
省

效
力
片
﹀
，
︽
宮
中
檔
乾
隆
朝
奏
摺
︾
，
編
號
：

403058941

。

3.  

李
長
庚
，
︿
奏
為
恭
摺
奏
謝
補
授
奴
才
為
福
建
水

師
提
督
職
﹀
，
︽
宮
中
檔
嘉
慶
朝
奏
摺
︾
，
嘉
慶
六
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編
號
：404006474

。

4.  

︽
嘉
慶
道
光
兩
朝
上
諭
檔
︾
，
嘉
慶
六
年
十
一
月

初
三
日
，
頁
四
四
〇
，
一
二
四
四
條
。

5.  

︽
嘉
慶
道
光
兩
朝
上
諭
檔
︾
，
嘉
慶
十
一
年
三
月

二
十
二
日
，
頁
二
三
六—

二
三
七
，
四
八
二
條
。

6.  

︽
嘉
慶
道
光
兩
朝
上
諭
檔
︾
，
嘉
慶
十
一
年
六
月

十
七
日
，
頁
四
八
五—

四
八
六
，
一
〇
二
〇
條
。

7.  

︽
嘉
慶
道
光
兩
朝
上
諭
檔
︾
，
嘉
慶
十
一
年
七
月

初
九
日
，
頁
五
三
〇—

五
三
一
，
一
一
二
二
條
。

8.  

張
師
誠
，
︿
奏
報
李
長
庚
靈
柩
由
粵
迎
護
到
閩
臣

遵
旨
前
往
恭
代
賜
奠
︵
附
件
：
李
長
庚
姪
武
舉
李

廷
勷
外
委
李
廷
英
各
具
呈
情
願
投
效
水
師
等
事
之

摺
片
︶
﹀
，
︽
宮
中
檔
嘉
慶
朝
奏
摺
︾
，
嘉
慶
十
三

年
三
月
初
二
日
，
編
號
：404010137

。

參
考
書
目

1.  

李
長
庚
撰
，
李
廷
鈺
編
輯
，
︽
李
忠
毅
公
遺
詩
︾
，

︽
臺
灣
文
獻
匯
刊
︾
四
輯
七
冊
，
景
清
刊
本
，
北

京
：
中
國
九
州
出
版
社
／

廈
門
：
廈
門
大
學
出
版

社
，
二
〇
〇
五
。

2.  

︽
嘉
慶
朝
上
諭
檔
︾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。

3.  

︽
嘉
慶
朝
宮
中
檔
奏
摺
︾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。

4.  

︽
軍
機
處
檔
奏
摺
錄
副
︾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。

5.  

清
．
蔣
元
樞
撰
，
︽
重
修
臺
郡
各
建
築
圖
說
︾
，
國
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清
乾
隆
刊
本
。

6.  

清
．
阮
元
撰
，
︽
揅
經
室
集
︾
，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
局
，
一
九
九
三
。

7.  

清
．
李
元
度
撰
，
︽
國
朝
先
正
事
略
︾
，
長
沙
：
岳

麓
書
社
，
一
九
九
一
。

海
面
，
只
剩
下
八
艘
船
。
因
判
斷
海
盜
缺

乏
水
糧
，
仁
宗
推
測
蔡
牽
可
能
前
往
金
廈

一
帶
劫
掠
內
渡
米
船
，
催
令
水
師
將
領
追

剿
。
十
二
月
初
三
日
，
蔡
牽
泊
於
溫
州
洋

面
，
因
瞭
見
兵
船
，
立
刻
向
南
逃
逸
，
李

長
庚
、
周
國
泰
、
孫
大
剛
等
人
追
捕
，
直

至
福
建
黃
岐
洋
面
，
蔡
牽
坐
船
之
船
板
和

大
篷
亦
被
官
兵
擊
壞
。
但
三
更
後
起
風

暴
，
兵
船
停
止
追
擊
，
此
役
中
擒
獲
了
蔡

牽
之
子
蔡
三
來
。

將
星
殞
落
黑
水
洋

嘉
慶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
李
長
庚
、
張
見
陞
和
許
松
年
三
人
率
部
由

柑
桔
洋
面
追
入
廣
東
海
域
。
李
長
庚
和
張

見
陞
會
師
於
洲
門
洋
，
追
趕
蔡
牽
。
蔡
牽

海
盜
船
十
一
艘
，
由
南
澳
駛
入
廣
東
省
海

域
。
李
長
庚
等
人
連
夜
追
趕
，
至
二
十
五

日
黎
明
，
連
同
蔡
牽
的
座
船
，
海
盜
僅
剩

三
艘
船
。
至
黑
水
深
洋
時
，
蔡
牽
座
船
的

頭
巾
和
插
花
已
被
打
落
，
船
體
亦
被
擊

壞
。
海
盜
雖
傷
亡
慘
重
，
仍
發
砲
還
擊
。

李
長
庚
下
令
火
攻
海
盜
船
，
但
為
海
盜
所

撲
滅
。
此
時
因
風
浪
劇
烈
，
船
隻
十
分
顛

簸
，
正
當
李
長
庚
準
備
圍
攻
蔡
牽
時
，
突

然
被
蔡
牽
的
奴
僕
林
阿
小
︵
後
經
查
明
為

陳
狗
︶
持
火
砲
擊
中
咽
喉
和
額
頭
，
血
流

不
止
，
於
二
十
五
日
未
時
身
亡
。
仁
宗

聞
李
長
庚
死
訊
﹁
心
搖
手
戰
，
震
悼
之

至
︙
︙
，
不
禁
為
之
墮
淚
﹂
。
嘉
慶
十
三

年
正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仁
宗
諭
示
浙
閩
水
師

為
李
長
庚
復
仇
：

　

 

李
長
庚
辦
賊
有
年
，
所
向
克
捷
，
今
歿

於
王
事
，
必
當
優
加
懋
獎
，
用
示
酬

庸
。
李
長
庚
著
加
恩
追
封
伯
爵
，
賞
銀

一
千
兩
，
經
理
喪
事
，
并
著
於
伊
原
籍

同
安
地
方
官
為
建
立
祠
宇
，
春
秋
祭

祀
。
其
靈
柩
護
送
到
日
，
著
派
巡
撫
張

師
誠
親
往
同
安
，
代
朕
賜
奠
，
並
查
明

伊
子
現
有
幾
人
？
其
應
襲
封
爵
，
俟
伊

子
服
闋
之
日
，
交
該
督
撫
照
例
送
部
引

見
承
襲
。
欽
此
。

戰
後
，
李
長
庚
的
遺
體
被
兵
船
載
往
廣
東

潮
陽
縣
屬
海
口
，
由
候
補
同
知
韓
熊
林
和

遊
擊
儲
士
雄
馳
赴
廣
東
迎
護
，
靈
柩
於
二

月
十
四
日
抵
達
同
安
，
福
建
巡
撫
張
師

誠
於
同
日
抵
達
同
安
馬
巷
廳
李
長
庚
宅
，

親
詣
靈
次
，
恭
代
賜
奠
。
經
查
李
長
庚

無
親
生
子
嗣
︵
註
八
︶

，
由
養
子
李
廷
鈺

︵
一
七
八
九

∼

一
八
六
一
︶
承
襲
伯
爵
。

張
師
誠
在
返
回
衙
署
時
，
遇
李
長
庚
之
姪

武
舉
李
廷
勷
，
和
已
退
外
委
李
廷
英
，
兩

人
願
投
効
水
師
，
出
洋
勦
捕
蔡
牽
。
稍

後
，
浙
江
巡
撫
阮
元
也
奏
報
，
李
長
庚
的

女
婿
陳
大
琮
隨
任
李
長
庚
近
十
年
，
於
口

岸
情
形
略
為
諳
習
，
情
願
在
浙
江
投
効
幫

辦
洋
務
。

結
論

李
長
庚
是
清
中
葉
最
傑
出
的
水
師

將
領
之
一
，
自
稱
﹁
頻
年
竟
以
海
為
家
，

欲
掃
么
氛
遍
水
涯
﹂
，
總
統
浙
閩
兩
省
水

師
，
戰
區
涵
蓋
今
日
浙
江
、
福
建
、
臺
灣

和
廣
東
等
地
，
日
夜
兼
程
，
披
星
戴
月
，

最
後
卻
功
敗
垂
成
，
壯
志
未
酬
。
至
其
殉

職
前
，
阿
林
保
才
斷
絕
了
海
盜
的
陸
上
接

濟
，
清
軍
水
師
才
得
到
能
與
海
盜
作
戰
的

大
型
同
安
船
，
為
後
來
成
功
勦
捕
蔡
牽
，

提
供
了
必
要
的
準
備
。
然
而
，
他
的
殉
職

是
最
不
必
要
的
犧
牲
，
他
的
磨
難
也
不
止

有
追
捕
海
盜
。

蔡
牽
是
嘉
慶
年
間
海
盜
中
最
為
狡
詐

兇
狠
者
，
他
收
整
艇
匪
的
殘
餘
力
量
，
壯

大
自
己
，
並
利
用
玉
德
假
意
接
受
招
安
，

躲
過
追
勦
。
又
圖
謀
攻
取
臺
灣
作
為
根
據

地
，
兩
次
進
犯
臺
灣
。
他
與
李
長
庚
都
是

同
安
人
，
︽
洋
程
紀
略
︾
載
蔡
牽
曾
有
意

拉
攏
李
長
庚
，
遣
人
贈
送
安
南
肉
桂
和
西

洋
鼻
煙
，
哀
求
不
要
追
勦
，
但
李
長
庚
嚴

詞
拒
絕
，
並
回
覆
：
﹁
食
汝
之
肉
，
劓
汝

之
鼻
；
萬
斧
交
加
，
煙
銷
灰
滅
。
﹂
與
其

勢
不
兩
立
。
李
長
庚
追
勦
蔡
牽
甚
為
堅

決
，
多
次
率
艦
追
至
蔡
牽
坐
船
，
因
風
向

不
合
和
船
隻
不
如
蔡
牽
，
而
功
虧
一
簣
，

甚
至
最
後
命
喪
於
交
戰
之
間
。

歷
任
閩
浙
總
督
給
予
李
長
庚
的
打
擊

更
甚
於
海
盜
。
李
侍
堯
在
李
長
庚
就
任
海

壇
鎮
總
兵
，
即
栽
贓
捕
盜
不
力
，
使
他
不

得
不
毀
家
捕
盜
。
其
後
玉
德
又
稱
其
﹁
心

氣
粗
浮
，
未
能
負
荷
﹂
，
刁
難
其
任
福
建

水
師
提
督
，
拖
延
造
大
船
捕
盜
，
又
不
斷

絕
海
盜
接
濟
，
使
李
長
庚
無
法
有
效
打
擊

海
盜
。
至
於
阿
林
保
，
甫
就
任
即
參
劾
李

長
庚
﹁
因
循
懈
玩
﹂
，
若
非
仁
宗
明
察
，

李
長
庚
極
可
能
落
職
下
獄
。
長
官
的
欺
壓

污
衊
，
對
李
長
庚
的
捕
盜
行
動
增
添
了
莫

大
的
困
擾
。
幸
而
，
浙
江
巡
撫
阮
元
和
清

安
泰
，
以
及
福
建
巡
撫
溫
承
惠
，
皆
積
極

協
助
李
長
庚
捕
盜
，
並
為
其
辯
誣
，
使
仁

宗
信
任
李
長
庚
的
捕
盜
意
願
和
能
力
。

李
長
庚
的
遭
遇
顯
示
出
清
廷
對
於

海
洋
事
務
的
無
知
，
仁
宗
不
知
海
船
在
航

行
二
三
旬
就
必
須
靠
岸
加
以
燂
洗
等
事
，

可
知
統
治
階
層
對
於
海
洋
事
務
的
陌
生
。

仁
宗
雖
重
視
海
防
，
最
初
也
對
李
長
庚
眷

愛
有
加
，
但
北
汕
之
失
和
未
及
時
趕
上
鹿

耳
門
之
役
，
使
得
仁
宗
懷
疑
他
捕
盜
的
決

心
，
並
質
疑
他
的
健
康
情
形
，
甚
至
逼
迫

身
家
性
命
，
對
其
拔
翎
、
奪
職
和
申
飭
。

若
無
阮
元
、
清
安
泰
和
溫
承
惠
等
忠
志
之

士
，
李
長
庚
甚
至
無
法
保
其
清
譽
。
李
長

庚
身
處
皇
帝
要
求
平
定
海
盜
的
壓
力
和
滿

洲
大
員
阻
難
之
間
的
政
治
磨
難
，
恐
怕
比

追
勦
海
盜
更
為
艱
困
。作
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
